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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院学科〔2024〕7号

衢州学院关于印发
《硕士研究生学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

现将《衢州学院硕士研究生学费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衢州学院

2024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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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硕士研究生学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

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

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 号）《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财

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的通知》

（浙价费〔2014〕99 号）等文件精神，建立健全学校研究生教

育收费制度，促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学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研究生。

第二章 学费标准

第三条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费标准：材料与化

工硕士、机械硕士、教育硕士为 8000 元/生•学年。学校今后新

增专业学位硕士点，研究生学费标准未另行规定的，以此标准

收缴学费。

学校另行规定并经物价部门核准的研究生教育收费项目，

按照另行规定的收费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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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费的收缴年限按照研究生培

养计划确定的学制计算。

第五条 建立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学校根据物价变动、

培养成本等情况，在物价、财政、教育部门批准备案后适时调

整学费标准。

第六条 外国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按照国家、省市及学校

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三章 管理规定

第七条 研究生学费按学年缴纳。研究生学费收入按规定

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第八条 缴费方式按计划财务处有关规定执行。缴纳学费

的研究生由学校开具《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票据》作为凭

据。

第九条 学籍异动的研究生学费缴纳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保留入学资格

保留入学资格研究生，保留期内不缴纳学费，自正式入学

后按学制规定年限缴费。学费标准按照正式入学当学年标准执

行。

（二）因公出国（境）

因公出国（境）研究生，正常缴纳学费。

（三）休学

休学研究生，休学期间可不缴纳学费的，自复学后按学制

年限足额缴纳学费，学费按入学时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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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学费退费的规定：

（一）新入学研究生，因复查不合格被取消入学资格者，

退还已缴纳的全部学费。

（二）已缴纳学费后申请休学的研究生不予以退费，计入

复学后学年的学费。

（三）研究生缴纳学费后，因故退学、经批准转学等提前

终止学籍的，学校将根据研究生在校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

剩余的学费。实际学习时间的起始点为学校报到日，截止时间

节点为办妥离校手续日。30 天为一个月，一学年按 10 个月计费，

不足 30 天的按 1个月计算。

第十一条 研究生学费的退还由研究生本人填写《衢州学

院研究生学费退还申请书》，经研究生所在培养学院、学科建

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审核认定后至计划财务处办理。

第十二条 对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研究生，可通过

申请“绿色通道”办理学费缓缴手续。

第十三条 “绿色通道”流程：

（一）开学一周之内，研究生递交《衢州学院经济困难研

究生学费缓交申请表》《衢州学院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

（二）各研究生培养学院对研究生的申请和证明材料进行

审查、签署意见，报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审核；

（三）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会同计划财务处处理研

究生学费的缓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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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研究生无正当理由不按时足额缴纳学费的，不

予注册，不能参加当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

生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件：1.衢州学院研究生学费退还申请书

2.衢州学院经济困难研究生缓交学费申请表

3.衢州学院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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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衢州学院研究生学费退还申请书

姓名 学号 身份证号

学院 专业 学费标准

学制 手机 固定电话

申请退还事由 □终止学籍 □取消入学

申请退还金额 （大写） 元

学院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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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研究生学费退还联系函

计划财务处：

兹 有 我 校 研 究 生 ， 身 份 证

号： ，前来办理学费退还，原缴款单号

请予以协助办理。

学号 姓名 退还金额（元） 账号 开户行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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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衢州学院经济困难研究生缓交学费申请表
学院 专 业 类别 □ 硕 士

姓 名 学 号 学习形式 □全日制

身份证号码 性别 民族

手机号码 E—mail

家庭所在地 家庭住址

家长（属）

称谓及姓名

家长（属）

联系电话

申请缓交

学费原因
申请贷款情况： □未申请； □生源地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

缓交期限

及

本人承诺

选定缓缴期限：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申请助学贷款获批到账

本人承诺在选定缓缴期限内向学校缴清所欠费用。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

审核意见

1.是否确实属于经济困难研究生： □是 □否

2.是否同意缓交： □是 □否

学院盖章：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管理

处审核意见

1.是否属于经济困难研究生： □是 □否

2.是否同意缓交： □是 □否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盖章：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处

审核备案

计划财务处盖章：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在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研究生可凭此表到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办理学籍注册；

2.此表一式两份，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和计划财务处各留存一份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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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衢州学院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学校： 学院： 专业： 学号：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

号 码

家庭

人口
手机号码

家庭

通讯

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家长手机号码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

（元）
健康状况

特殊

群体

类型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是 □否；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是 □否；

特困供养学生：□是 □否；孤残学生：□是 □否；烈士子女：□是 □否；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是 □否。

申请

困难

等级

□特别困难 □困难 □一般困难

影响

家庭

经济

状况

有关

信息

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

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 。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家庭欠债情况： 。

其他情况： 。

本

人

承

诺

承诺内容：
学生本人

（或监护

人）签字

注：1.本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可复印；
2.请提供“特殊群体类型”中打勾栏目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
3.“个人承诺”中的承诺内容需本人手工填写“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如有虚假，愿

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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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4年 9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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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